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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百炼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10】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
作日。

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13858722868】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1月23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

浙江百炼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肯迈德工贸有限公司

浦江县金鑫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本金/元

128,168,108.00

24,800,000.00

23,028,071.32

175,996,179.32

欠息/元

55,828,192.54

45,047,243.57

9,422,876.15

110,298,312.26

担保人

浙江百炼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抵押）、张越康、周荷仙、浙江浦江百炼化工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肯迈德工贸有限公司所有（抵押）、浙江日月纤维有限公司、洪彬瑄、洪艳芳（保证）

谢建民、任淑萍、方守红、黄群仙、陈建党（抵押）、牧童集团有限公司、浦江恒捷服饰有限公
司、浦江县恒联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谢建民、谢学进、任淑萍、方守红、陈小莲、黄群仙、陈建
党（保证）

抵/质押物

抵押物1：工业房地产。浙江百炼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浦江县恒昌大道89号，土地面积34138平方
米，建筑面积20736.76平方米；抵押物2：工业房地产。浙江百炼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浦江县恒昌
大道89号，土地面积32632平方米、建筑面积44922.59平方米

抵押物：工业房地产。浙江肯迈德工贸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浦江县体育场东路46号，土地面积7730平方
米，建筑面积7645.36平方米

抵押物1：商住房。谢建民位于浦江县中山路、文溪二路叉口沿街房产，建筑面积1484.49平方米；抵押物
2：住宅。任淑萍、方守红位于浦江县月泉东路85号房产，建筑面积421.8平方米；抵押物3：住宅。黄群仙、
陈建党位于浦江县环城西路201号东房产，建筑面积136.8平方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与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
达浙江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9年12
月31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

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
司。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
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
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2020 年1月23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孳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
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

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天平钢结构
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735511313016 XC67735511313011 XC67735511313008
XC67735511313005 XC67735511313004

贷款本金余额（万元）

3017.72

利息及孳息（万元）

4215.47

担保人

张天生 莱恩（中国）动力有限公司

抵押人及抵押物

抵押物1：曹爱权、管福贺、涂增光、滕海彬名下房产，房权证武字第201203583号、武字第00006107号、武字
第00019236号、武字第200901709号。抵押物2：潘连金、丁宝云名下房产，房权证武字第00017842号、武字
第00021169号。抵押物3：刘宣修、张子央、章丽芬、赵品军、何苏明、刘宣庭、吕建设、施王剑、施跃庭、王丽
霞、刘凌、吕振武、徐洁名下房产，房权证武字第200901852号、武字第02000040号、武字第201204385号、武
字第00012699号、武字第00003008号、武字第00022285号、武字第00005093号、武字第00006585号、武字第
00022278号、武字第201007327号、武字第200907296号、武字第00022662号、武字第00019042号。

周爱华与方春生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周爱华与方春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周爱华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各自的承继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方春生。周爱华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各自的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方春生履行相关义务。
方春生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各自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方春生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息余额为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债权利息金额以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借款人名称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

贷款银行

兴业银行温州分行

担保人

温州万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戴洁珍、陈方

抵押物

温州市恒宇服装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四路475号厂房；戴洁珍位于汤家桥大
自然G15幢404室房产；戴洁珍位于惠民路锦惠公寓7幢106室房产。

未偿本金（元）

45000000

未偿利息（元）

6985867.47

代垫费用

8000

利息暂算日

2019年5月2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DFBR-HLZZ-101-1901、日
期 2019 年 11 月 1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浙江棒
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贰户本金人民币
77192381.75 元及孽息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579-89172849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577-896119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1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
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11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总计

担保人

浦江万福染整有限公司、陈雪萍、黄遵焕

陈雪萍

债务情况

本金

23974929.00

53217452.75

77192381.75

利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准)

（2019浙0782民初20728号
曹裕猛:本院受理原告廖中南与被告鲍磊庭、

曹裕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两
被告立即支付货款计 45624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组
成合议庭于 2020 年 4 月 8 日下午 14 时 20 分在义乌
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21281号

绍兴绮森纺织品有限公司、王立刚: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市谢亿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绮森纺
织品有限公司、王立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
告起诉请求判令: 1. 解除原、被告《面料供货合
同》; 2.被告绍兴绮森纺织品有公司向原告返还货
款 268804 元及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 6%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上 3.被告绍兴绮森纺
织品有公司向原告承担违约金 40320 元; 4. 被告王
立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
案组成合议庭于 2020 年 4 月 8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在
义鸟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3299号

王伟钟、潜子良、陈耀飞：原告鲍伟泽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依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0723民初32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
被告王伟钟、潜子良、陈耀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原告鲍伟泽借款5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4月27
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案
件受理费7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王伟钟、潜子良、
陈耀飞共同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3298号

潜子良：原告鲍伟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3 民初 32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被告潜子良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鲍伟泽借款60000元，并支付自
2018年5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归还之
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90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
告潜子良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797号

虞景来: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小元诉被告虞景来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679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341号
傅阳光:本院受理原告周红飞诉被告傅阳光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7341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5 月 7 日 8 时 50 分
在第17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689号

杨庆渊: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杏丰诉被告杨庆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46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563号

黄黎明:本院受理原告楼美肖与被告黄黎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
民事判决书:限被告黄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
日内归还原告楼美肖借款本金 74774 元并支付利
息(按月利率 1.5%，自 2017 年 1 月 22 日起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670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 2320 元,由被告黄黎明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781号

周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洪磊诉你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9 时 4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858号

朱师积:本院受理原告严明潮诉你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8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 8 时 4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七市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407号

谢咸度:本院受理原告张文杰诉你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4月28日10时1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290号

朱顺锋、张淑玲:本院受理的原告朱串连诉你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726民初5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608号
周威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楼生清诉你的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460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341号

周威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楼生清诉你的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534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616号

周威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呈友诉你的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461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492号

朱康源:本院受理原告徐晓芳诉你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8 时 4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